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制度

为切实加强机关公务用车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公务用车合理使用和行车安全，特制定如下制度: 

一、管理原则及管理权限 

局机关公务用车由办公室集中管理、统一调度。办公室根据公务的轻重缓急妥善派车，优先保障重要公务、接待和会议等活动用车。公务用车派车均需报局长批准。 严格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管理，办公室做好派车、审核、订单跟踪等工作。
二、用车范围 

局领导的公务活动、公务接待和会议活动，机关工作人员公务下乡、出差或会议等有关活动。严禁公车私用。 

三、用车程序 

（一）各股室、直属单位用车前须征得分管领导意见，报主要领导批准后，在公务用车管理信息平台申请用车，办公室公务用车管理人员进行订单审核，指派出车车辆和驾驶员。 

（二）驾驶员一律根据派车订单出车，不得私自出车。按照指定路线行车，不得随意改变形成，并按时返回，归还车辆。确遇特殊情况，需要改变行程或延长出车时间，须与办公室联系并说明原因及具体情况。 
（三）没有单位主要领导安排不得随意动车、借车。不得中途自行更换驾驶员。

（四）办公室建立车辆使用台账，及时准确地登记机关公务用车行驶情况，并定期汇总报告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。 

四、费用结报 

（一）驾驶员出车期间的费用须及时结报。市内每周结报一次,市外按次及时结报，一次一单。结报费用时按财务报销有关规定，准确填报费用报销单，附上有关证明文件，并负责人审核签注意见。驾驶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购置车用器具或支付大额费用。 

（二）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，经办公室安排租车发生的费用，由办公室统一结算。未经办公室安排，擅自租用车辆的费用一律不予报支。 
（三）因特殊原因，在执行公务时，应当派车而未派车，由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问题产生的费用，需根据发票实行实报实销，确无发票可按有关规定发放交通补贴。

五、油耗管理 

（一）车辆加油办公室统一管理，专人负责。车辆出发前，应加满油，无特殊情况不得在途中现金加油。办公室根据车辆使用频率及行驶里程等因素指标，适时向加油卡充值。 

（二）如行车路程较远，需在外出期间加油的，由驾驶员根据加油发票实行实报实销。

（三）办公室应每月分类汇总每台公务用车油耗情况，报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审核。

六、车辆维修 

（一）驾驶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，精心保养车辆，使车辆始终保持整洁完好状态。小故障要自己动手及时检修，自己无法检修的故障要及时填写报修单，并报局分管领导同意后送定点修理厂维修。汽车修好后，由办公室与驾驶员逐一核对，报批维修费用。不许擅自送修车辆，否则，费用自行承担。
（二）车辆大修总成修理预算价格在5000元以上的，采取不少于4家定点修理厂报价招标修理。 

（三）车辆在外出途中发生故障需修理时，必须先向办公室报告，并本着以排除故障为目的的维修。 

七、安全管理 

（一）驾驶员无出车任务时必须在办公室待命，通讯工具随身携带，并处于开机状态，听到呼叫及时应答，接到任务立即做好出车准备。出车前要进行安全性能检查，如出车范围为市外则需到专业汽车维修店进行车辆安全性能检测，确保车辆安全。车辆必须按指定地点停放，严禁开车上、下班。 

（二）驾驶员应主动学习业务知识，参加安全培训，接受安全教育，不断强化安全意识，自觉遵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杜绝各类违章。严禁驾驶员酒后开车，不开“英雄车、赌气车、故障车”，行车途中不得拨接通讯工具。违章人员除接受教育外，所受的各种处罚由个人承担。对违反规定危及行车安全的，办公室根据考核情况，约谈驾驶员，对责令不改者，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。 

（三）按规定及时办理车辆保险和年检。车辆保险由办公室到政府采购定点单位统一办理。 

